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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玉溪市委组织部文件
玉组发〔2022〕4号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关于印发《玉溪市市属单位在职干部专业化

学历提升专项评审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市委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，市属各企事

业单位：

现将《玉溪市市属单位在职干部专业化学历提升专项评

审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玉溪市委组织部

2022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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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市属单位在职干部专业化学历提升

专项评审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和市委人才工作会

议精神，进一步推进党政机关干部队伍专业化水平提升，根

据《中共玉溪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〈玉溪市“兴

玉英才支持计划”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玉党人才〔2022〕1

号），制定本评审细则。

第二条 市属单位在职干部专业化学历提升专项评审

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由市委组织部负责实施；

每年组织 1 次，无符合条件的可空缺。

第三条 申报范围。在职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和学位证

书的玉溪市市属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在职在编

人员。

第四条 申报条件。

（一）申报人在职所取得的应为国民教育学历，其他未

经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远程教育学历、各类学校颁

发的“专业证书”、“学位证书”、“结业证书”均不纳入申报

范围。

（二）申报人在职所取得的专业化学历应与本人所取

得的上一层次全日制“所学专业”或当前工作具有相关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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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所学专业”以毕业证书为准。

（三）申报人在职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和学位证书时

间为每年申报起始日前 2 年内。

第五条 申报程序。

（一）申报

根据市委组织部下发的年度申报通知，申报人通过所在

单位向市委组织部提出申请，填写《玉溪市市属单位在职干

部专业化学历申报表》及相关附件材料报所在单位初审。

1. 申报人需提交的附件材料：

（1）本人身份证；

（2）本人全日制学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、博士研究

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（由所在单位初审人员注明“此复印

件与原件一致”并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
（3）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结果（中国高等教育

学生信息网，www.chsi.com.cn），学位证书查询结果（中国

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，www.chinadegrees.com.cn）；

（4）学位论文。

2. 申报人所在单位需提供材料：申报人廉洁自律情况和

涉黑涉恶相关问题书面意见。

以上资料一式三份。

（二）评审

1. 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下，由市委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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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制定评审方案，组建专家评审委员会组织实施，提出建议

名单。

2. 市委组织部根据专家评审委员会建议名单，经集体研

究提出入选建议名单，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。

3.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通过市级媒体向社会

公告 5 个工作日。经公告无异议，市委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

行文公布奖励人员名单。

第六条 支持政策。对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和学位证

书的 3 年内每年给予 3 万元生活补贴，属我市产业发展急

需紧缺专业的，3 年内每年给予 6 万元生活补贴。涉及经

费由市委组织部向市财政局申报预算，评审当年预算、次

年拨付兑现。

第七条 监督管理。获得专项奖励的个人在领取奖励的

2 年内参与国家、省级和其他州市单位遴选，调出玉溪市范

围的（组织调整除外），将全额收回奖励。

第八条 本评审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市委组织部

负责解释。原《关于开展市属单位在职干部专业化学历申报

评审工作的相关要求》同时废止，原市属单位在职干部专业

化学历提升项目入选人员转入本细则要求管理。

中共玉溪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5 日印

（共印 2份）


